
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 
                   ——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 

 
                                朱  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以往的地方史研究通常认为，善会善堂是地方性实践的典型表现之一，而地方性实践在总体上也只

能在该地方空间内部有效进行。然而，晚清时期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的现象对这种认识提出了挑战。

也就是说，这些善会善堂虽然位于华北地方社会之中，却是按照江南而非华北的地方系谱建立起来的。本

文由此提出了“流动的地方性”这一概念，以期进一步反思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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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史研究路径中，“地方性”问题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要准确理

解和把握任何一个地方社会权力与权威的结构、格局及秩序，以及各地方社会在这些方面究

竟有何不同，这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出发点。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对“地方性”的严格界定，但

是从以往地方史研究中不难看出这样的共识：所谓“地方性”主要是指某地方社会为构建本

地独特的“地方感”而运用的种种策略、逻辑与知识，同时外乡人也能够据此识别出这种“地

方感”。按照当下地方史研究的表述，地方精英只能在地方空间——这个空间的边界虽不那

么十分明晰却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内部进行地方性实践。近来虽有学者提出了跨地方性逻

辑，但其认为那主要是近代政治自上而下的穿透力所塑造的结果1，因此并未打破地方性实

践的空间封闭性。那么，在地方性的层面上，生活果然不可能在别处吗？ 
在以往的许多地方史研究中，有关善会善堂的状况都得到了相当的注意。尽管善会善堂

在地域分布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2，但是无论在各处数量多寡及兴盛程度，善会善堂通

常都被视为充分展现地方性逻辑的主要处所之一，其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地方性实践。张仲

礼在很久以前的研究就表明，在整个 19 世纪，善会善堂都是地方绅士所承担的主要地方职

责之一3。梁其姿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自嘉庆以后，善会善堂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强化

社区认同，推动社区的自我界定4。对此，以往所有牵涉到善会善堂的地方史研究不仅从未

表示异议，而且潜在地将其作为自己处理善会善堂时的一个前提。然而，以往学界从未注意

到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晚清时期出现了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的现象。根据前述逻辑，这

无疑对地方性问题的通常理解提出了直接的挑战。而本文剖析这个现象的意义，也就决不限

于填补中国善会善堂史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空白。 
 
一、跨地方义赈的兴起与江南善会善堂 
 

                                                        
1 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2004 年 8 月山西大学主办“区域社会史

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 
2 关于这一点，冯尔康和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388 页）、夫马进（《中国

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1997 年，附篇一）和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

出版社，2001 年，附录）都有过明确的说明或者统计。 
3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60 页及表 33、34、35。 
4 梁其姿前引书，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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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何种意义上才称得上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的问题，本文将在下一部分再作

出具体说明。这里首先需要揭示的是，这种移植何以在晚清时期发生，或者说其直接背景是

什么呢？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江南善会善堂与晚清时期跨地方义赈活动兴起之间的

关系。义赈原本是一种社区赈济形式的名称，这种形式在嘉道以后的江南发展得较为成熟并

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光绪初年，以华北爆发的“丁戊奇荒”为引线，江南社会自发掀起

了针对华北灾民的赈济活动，并将这次行动也称为“义赈”1。以此为起点，义赈发展成为

在整个晚清时期都具有广泛影响的一种大规模民间赈灾形式，其基本内容是以江南社会为中

心，针对全国范围内的重灾地区开展彻底“民捐民办”的赈济行动。这种跨地方义赈不仅大

大打破了传统民间赈灾活动所受的地方限制，而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从而标志着

中国赈灾机制的重大变动2。 
在这种跨地方义赈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其带有鲜明的江南地

方系谱，即主要以动员江南地区的社会资源作为活动基础。而这种动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

是义赈组织活动最初的主要依托，或者说对义赈初期活动起到重大组织作用的机构，正是在

江南地区有着长期历史且相当繁盛的传统慈善组织——善会与善堂。对此，以往关于义赈的

一些研究中已有提及，特别是李文海先生还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善会善堂与后来义赈组织即协

赈公所之间明显的渊源关系3。不过，由于他只是把善会善堂的作用放在协赈公所的创建过

程中来理解，所以尚未充分地揭示前者的真正地位。事实上，虽然江南善会善堂对义赈活动

起到的组织作用及其制度化的程度，的确还无法完全与协赈公所等同，然而其最初参与义赈

活动的能动性及其曾经起到组织作用都不容低估。 
江南善会善堂的能动性和组织作用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一些善会善堂在

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代理义赈领导机构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义赈初期活动最主要的日常办事地

点，而且还以自身的独立名义使义赈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知和认同，因此成为此一时期义赈

事实上的中心组织机构。其次，另外一些善会善堂则构成了义赈初期分支机构中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尽管起不到与前一类相同的作用，但是它们也经常以自身的独立名义来主动承担和

开展了义赈活动中某一部分的工作，从而为提供了义赈不容忽视的社会支持。由于这两个方

面的工作正是后来专门性义赈组织的基本职责之所在，所以就义赈初期组织机构的整体结构

而言，江南善会善堂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代理义赈领导机构的江南善会善堂，主要是分别位于上海、苏州、扬州和杭州的四家

善会善堂。其中，最早且最清楚地显示出这种代理作用的善会善堂，当数上海的果育堂。果

育堂的历史虽不特别悠久，却是当时上海一家相当著名的善堂4。其前身是江驾鹏等人在庄

家桥南借民房开设的义塾，后邑人刘枢又以“果育”名其堂5。咸丰八年间，该堂迁往上海

城内淘沙场袁公祠后添建的新楼6。从此除义学外，“若施赊棺木、掩埋义塚、恤嫠赡老等事，

皆仿同仁堂行之。又集捐资添备水龙、水担，施医药衣米，立达生局以济产妇，置苏太谊园

以瘗旋魂”。同治二年，清军收复昆山、太仓后，巡道吴煦曾谕果育堂董事葛绳孝、瞿世仁

（即瞿绍依）前往收埋，“并设粥厂，苏城克复亦如之”7。另外，该堂正式建成后不久，作

                                                        
1 朱浒：《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研究的局限》，山西大学 2004 年 8 月“区域社会史

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2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载《清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3 同上。 
4 直到 2001 年的上海市政区图上，还可以找到一条名为“果育堂路”的小巷，其地在河南南路和复兴东路

的交叉口附近，这是上海此时仅存的两条以早先善堂名称命名的两条道路之一。不过，经询问该处居民得

知，此处虽是当年果育堂所在地，但该堂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 
5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331 页。 
6 《松江府续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编，1991 年），卷九，“建置志”，页四十。冯

桂芬：“上海果育堂记”，见《显志堂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1 年）。卷三。 
7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331—332 页。《松江府续志》卷九，“建置志”，页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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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南名士的苏州绅士冯桂芬就特地作《上海果育堂记》以志之，并称“果行育德，孰大于

是”1。因此，该堂的名声早已不限于上海一隅。 
有关果育堂参加义赈的情形，以往的研究都是根据义赈初期重要主持人之一的经元善的

说法来进行论述的。按照经元善的说法，果育堂是在他的大力鼓动下，方于光绪三年底开始

参与义赈活动2。不过，由于这是经元善在 1900 年 10 月间所作的追忆，因此这个说法与实

际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出入。事实上，果育堂开始在“丁戊奇荒”期间向华北灾区实施赈济活

动的时间要比经元善所说的时间早得多。还在光绪二年十、十一月之间，时任轮船招商局总

办的唐廷枢就打算将自己募集的赈灾物质委托该堂董事瞿绍依前往山东散放，且时人“皆称

为合法得人”3。尽管这个计划后来未见下文，但它已显示出了果育堂未来参与义赈活动的

某些前兆。就在此后不久，果育堂便为赈济苏北淮徐一带的灾民，主动派遣其堂中司事赴该

处“相机接赈”4。 
不过，果育堂的苏北行动并未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并且它当时也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宣

布行动的具体情况。而到光绪三年初，当山东灾荒的惨烈情形传到江南以后，果育堂便在三

月二十二日（1877 年 5 月 5 日）的《申报》上以独立名义刊登了一份劝捐公启。值得强调

的是，这也是整个江南社会为赈济华北灾民而发布的第一份捐启。这份名为“果育堂劝捐山

东赈荒启”的文中称：5

下民造孽，上天降灾。去年水旱频臻，饥寒荐告，最苦者江北之淮徐、山东之青济，几至易子析骸，

饿殍载道，闻者惨伤，业蒙各大宪奏请赈恤。所虑灾黎散处，遍逮为难。敝堂曾醵银千两，专派司事附入

招商局唐、徐二君，速赴淮徐，相机接赈，而于东省则阙如也。适法华玉樵李君交来佛吉三十枚，嘱即附

寄东省云云。仝人额手称庆，以为首倡者李君，而相与成此善功者，我邑中当有同志也。爰用布告绅商善

信，务希踊跃玉成，自千百以及十数，无拘多寡。乞亲交果育堂财房，掣付收票为凭，不再另立捐簿。一

俟集有成数，迅附轮船汇至青济，拯此鸿哀，不胜雀跃。总乞多多益善，赶速为贵。呜呼！万间广厦，原

非寸木可成；九仞为山，端赖一篑所始。至于为善获福，理有必然，兹姑勿赘。 

 
这份捐启表明，果育堂准备开办的山东赈务既是有计划的，也是全方位的。另外，从事后的

情况来看，此次公启也收到了较为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其刊出后不到三天，果育堂就收到捐

款共计规元六百余元。该堂除立即遣人携此捐资赶往山东外，又在续启中声明：“他时赈务

告园，自当汇刊征信以昭信实，此外并不立簿劝捐，杜绝假冒。至司事赴东川资，由堂自备，

并不在赈银内开支，庶几涓滴归公”6。所有这些做法表明，果育堂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完善

的义赈组织了。 
然而，仅仅作为最早出现的义赈组织，还不能完全保证果育堂具有上海义赈领导机构的

地位。况且，果育堂最初大概并没有长期办赈的打算，因为在其发布的第三份捐启中称：“自

夏季为始，至六月底为止，办赈三月。……俟此三月办理之后，即于秋初总开助赈、发赈一

切详细切实帐目”7。所以，果育堂这种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其随着灾情的发展而延长办赈

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情况之中： 
首先，果育堂在赈济地区的开辟方面，始终要比上海的其他义赈组织领先一步，从而起

到了某种指示行动方向的作用。例如，还在光绪三年八月间，果育堂就刊出了劝捐施赈山西

                                                        
1 冯桂芬：“上海果育堂记”，《显志堂稿》，卷三。《松江府续志》卷九“建置志”中对此文也有摘录。 
2 “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见《经元善集》（虞和平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326—327 页。 
3 《申报》（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 年）9 册 585 页，光绪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4 《申报》10 册 406 页，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5 同上。 
6 《申报》10 册 417 页，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7 《申报》10 册 438 页，光绪三年四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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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启1，而“上海协助晋赈公所”成立的时间是光绪五年五月下旬2。因此，尽管果育堂的

这个山西办赈计划未见下文，这仍然表现出了其领先于当时其他所有义赈组织的主动意识和

开拓精神。而在向社会公开劝募河南和陕西的赈捐时，果育堂不仅都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倡议

者，而且立即对上海义赈队伍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就豫赈而言，早在经元善创办

的协赈公所公开劝赈之前两个多月，即光绪三年十二月初，果育堂就在《申报》上发布了“豫

省来书劝赈启”3。嗣后，以李玉书“星驰赴豫”为起点，上海的豫赈行动才全面展开4。在

秦赈方面，果育堂发出“乞赈秦饥”公启的时间是光绪四年二月十九日（1878 年 3 月 22 日）
5，而经元善等人决定“开办秦赈”并付诸行动的时间则是同年五月十二日（1878 年 6 月 12
日）6。 

其次，在光绪五年之前，果育堂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要超过同时存在于上海的其他义赈

组织。从经元善和屠云峰等人成立的“上海公济同人会”的实际社会地位来看，该会远远算

不上一个具有领导作用的义赈机构。这是因为，不仅该会的成立最早是由果育堂向社会上公

开予以披露，而且该会亦是以协助果育堂募捐的面目出现的7。并且，连经元善本人对此都

不否认：“某等……曾经私集同志数人劝捐助赈，正自愧车薪杯水，未敢遍告同人，而两承

果育善堂列入《申报》，滋愧良多”8。由此可见，即使称该会为果育堂的一个附属机构亦非

言过其实。 
第三，即便经元善创办了协赈公所后，其作用和地位也没有能够立即笼罩果育堂。经元

善本人虽称其创立协赈公所的原因是果育堂难于主持赈务：“讵瞿绍翁作古，豫赈收解，果

育难于主持。……义无可辞，即在仁元庄带办”9。但是，有三个重要事实证明，这时的协

赈公所其实并没有即刻取代果育堂的主导地位。其一，该所在许多实际活动中仍然要大力依

靠果育堂。例如，该所自身并未印发收捐票据，而是借用果育堂的收票，惟另加“宝善街仁

元钱庄经收戳记”而已10。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四年四月中旬，上海义赈同人推举经元善“总

司后路赈务”的那次大会，也正是在果育堂举行的11。其二，郑观应等人创设轮船柜捐之法

时，原先决定由经元善“亲往点收”12。可是经“果育堂同人公议”之后，改由“太古洋行

经手，派友持票验收”13。况且，在此次轮船柜捐活动发放的两份宣传资料中，其一便是果

育堂印发的劝捐告白14。其三，在豫赈尚未告竣的时候，仁元钱庄就中止了助赈活动，而将

赈所移并到果育堂和同仁辅元堂15。 
对于果育堂在义赈初期的上述主导地位，在数年后义赈同人的一个说法中得到了极为充

分的表述。光绪十年初，也就是义赈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后，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陈家木桥协

赈公所在给《申报》馆的信中承认：“上海协赈一举，实始于果育堂。其时山东西大灾，瞿

君董堂事，乃集巨资，延董往赈，遂为协赈公所之始。光绪四年，李君玉书往赈河南，遂由

王君竹鸥、葛君蕃甫、郑君陶斋、经君莲珊、王君介眉集议，分设公所于洋泾浜。然远近官

                                                        
1 《申报》11 册 274 页，光绪三年八月十二日。 
2 《申报》15 册 58 页，光绪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3 《申报》12 册 38 页，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4 《申报》12 册 235 页，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 
5 《申报》12 册 254 页，光绪四年二月十九日。 
6 《申报》12 册 533 页，光绪四年五月十二日。 
7 《申报》12 册 170 页，光绪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8 《申报》12 册 235 页，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 
9 “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经元善集》，326—327 页。 
10 《申报》12 册 273 页，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11 “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经元善集》，326—327 页。 
12 《申报》12 册 370 页，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13 《申报》12 册 390 页，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14 《申报》12 册 370 页，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15 《申报》14 册 137 页，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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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慕果育堂名，因以捐寄赈款者，户限为穿”1。尽管这个说法中因把果育堂称为“协赈公

所之始”而存在着纰漏，但这恰恰显示出果育堂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苏州、扬州和杭州三处的具体情形虽然不如上海果育堂那么明确，然而从一些有限的

资料中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此三处义赈活动的开始同样是以善堂为主要依托组织的。在苏

州，最早综理义赈事宜的机构是苏州安节局。该局最初由冯桂芬等苏州绅士为“收养名门嫠

妇”而创建于上海，同治三年清军克复苏州后，该局方从上海迁移至苏州齐门新桥巷2。至

于该局在苏州义赈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苏州同人议定山东

之行后，便托定安节局董事徐子春“一手经收”赈捐，且各处捐款一律由“经募送至平江路

新桥巷安节局内徐子春处，守取收票为凭”3。而这时苏州绅士谢家福在桃花坞的寓所虽然

也开始经收捐款，但很可能只是安节局的一个协助机构。因为这是谢家福鉴于“输捐者如此

踊跃，子春一处填写收票决不济事”的情况，方决定“将西路各捐归我家经收”4。其次，

从桃花坞协赈公所于光绪七年刊刻的征信录中可以发现，苏州义赈同人在东赈过程中的所有

解款事务都是安节局经手的5。第三，在东赈期间，安节局成为苏州义赈同人最重要的日常

议事处所。这方面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谢家福刚刚返回苏州，“即往安节局告到”6。最后，

严保之、孙传鸬等人公布的河南赈帐表明，苏州义赈同人于光绪三年十月间初次前往河南助

赈的行动，也是在安节局主持下的结果7。 
扬州和杭州情况更为简略，两地的义赈活动起初都集中在各自的同善堂内。有关扬州同

善堂的历史目前虽不清楚，不过，由于当地早在雍正七年间就曾出现了以“同善堂”为名的

善堂8，所以出现在《申报》上的这个扬州同善堂肯定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至于证明该堂主

持作用的证据虽然仅有一件，但却颇为有力。那就是，在该处义赈同人于光绪四年底正式宣

布扬州协赈公所成立之前9，其在《申报》上一直是以扬州同善堂的名义单独发布扬州的收

捐清单10。而杭州同善堂的建立固然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末期的同治三年，然而鉴于当地的慈

善组织同样有着长期的传统，所以该堂也不可能属于新兴组织。与扬州相同，该堂具有主持

作用的证据也是个有力的孤证，即该处义赈同人不仅将办理募捐事宜的协济局附设在了杭州

同善堂之下，而且直至“丁戊奇荒”结束，他们对外宣传和联络时使用的名义也始终是“杭

州同善堂”或者“浙江同善堂”11。 
代理义赈分支机构的江南善会善堂数量更多，分布地区也更为广泛。尽管这些善会善堂

只能对义赈起到某些辅助作用，或是承担义赈活动中某一部分的工作，比如在社会上对灾况

和义赈活动进行宣传，以及为义赈中心机构代募捐款或向其捐助赈款，但是这些活动同样对

义赈的迅速壮大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这些善会善堂都浸淫着江南的慈善传统，从而肯

定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义赈在江南地区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最明显表现出此类特性的善会善堂还是出现在上海。而首先值得注意的同仁辅元堂，因

为其最初向华北提供援助的一次活动甚至还发生在果育堂首次刊登捐启之前。在光绪三年三

月上旬，同仁辅元堂的一位董事梅益奎就“经劝淮阴、东鲁赈捐银五百两，其银均交招商局

                                                        
1 《申报》24 册 242 页，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2 《苏州府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编，1991 年），卷二十四，“公署四”，页十六。 
3 谢家福：《齐东日记》（苏州博物馆藏稿本，原件无页码），光绪三年五月初一日条。关于徐子春为安节局

董事的反映，见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的《申报》（15 册 154 页）。 
4 同上，光绪三年五月初七日条。 
5 《齐豫晋直赈捐征信录》（光绪七年刻本），卷一，“东齐孩捐收支录”，收解总数二。 
6 谢家福：《齐东日记》，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7 《申报》15 册 466 页，光绪五年九月十一日。 
8 《重修扬州府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编，1991 年），卷十八，“公署”，页八。 
9 《申报》13 册 531 页，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10 《申报》13 册 6 页，光绪四年六月初三日。 
11 民国《杭州府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编，1991 年），卷七十三，“恤政四”，页

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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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至镇江，转给灾区，以济赈用”1。不过，同仁辅元堂的这种行动在光绪四年以前的效果

和影响并不大，直到光绪三年秋，它解往山东的赈银一共才 600 两2。其真正开始发挥较为

重要的作用，大约是在次年三月底四月初。当时同仁辅元堂首先创设了桶捐之法，其先于上

海南市“拣热闹处共设木柜念只”，后又在“租界设桶劝捐”，从而承担了上海城内的大部分

桶捐事务3。而且，这种桶捐之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江南一带流行开来，苏州、杭州、盛

泽、扬州、宁波和绍兴等地都予以仿照施行4。另外一个有着类似表现的是邑庙保婴局。光

绪四年三月初，该局单独在《申报》上刊布“拟办河南保婴劝捐启”，内称：“……某等因思

往查户口，而婴孩必难惠及。……拟推保婴之法，又可补赈之不及”5。虽说保婴局此举“附

在赈局内”，但由于它“即请办赈诸公于查户口时查办”，所以是专款专用，亦非他人所能染

指，可见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在上海之外，亦有主动向社会发布捐启的善会善堂。光绪三年九月间，苏州某善堂司

事即以“河南、山西两省荐饥”，故“缮无数副启，各处劝捐，欲集资以往赈”6。由于除苏

州安节局外，苏州义赈同人并未在《申报》上声明过由其他善堂出面募捐，因此这个善堂的

行动应该独立于安节局。而且，不仅仅是大城市，就连一些江南市镇中也出现了这类善会善

堂，比如黎里镇的众善堂和昆山的正心崇善局。前者于光绪四年七月间自行刊布“勺水枯鳞

捐册”，虽然其募捐款项交桃花坞赈所，却没有使用后者刊刻的各种捐册7；后者同样以自己

的独立名义发布了“一命愿捐启”，并称：“一，捐钱并折缴送昆山崇善局，收票由局代给，

后刊征信录为证。一，捐折概有崇善局印记，以昭信是”8。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还有一些善会善堂甚至主动从自己的经费中拨助义赈，尽管为数不

巨。比如，绍兴城内的乐生会向来“以租息所入买物放生”，闻知华北灾荒后，会中人士即

将“冬季田租钱五十千文提先筹垫，捐入灾赈”，《申报》对此举动还特地称赞道：“洵得先

人后物之义矣”9。而锡山忠敬堂则于“苏、申协济晋豫款”时，“解囊不吝”10。上海保安

会自称“历年节省，薄有余资”，故在光绪四年和五年间两次从自己的经费中向义赈共移助

赈银一百五十两11。 
事实上，在积极参与义赈活动的江南善会善堂中，上面举出的所有例子只是其中很少的

一部分。因为在光绪五年三月，赴河南助赈同人向官方禀报募捐情况的时候称：“绅等来豫

之际，不过因同乡善士中有以百文、千文助赈，与夫隐行其惠、不愿著名邀奖者，均无可投

交捐局，议由各处善堂承收。……至于南中各善堂局经收捐款者，约不下二百处”12。由此

可见，对于善会善堂对义赈所起的巨大组织作用，义赈同人自身就有着极为清楚的意识。 
同时，这一时期官方对参与义赈的善会善堂的态度表明，官方同样承认了后者的上述作

用。光绪五年六月底，官方一次就向十八家江南善会善堂颁发了嘉奖的匾额，它们是：杭州

同善堂，上海同仁辅元堂、果育堂、保安堂、保婴堂，苏州安节局，松江全节堂，扬镇同善

堂，吴江众善堂，震泽广善堂、保赤局，盛泽丝业公所，常熟水齐堂，昆山正心崇善局，松

                                                        
1 《申报》10 册 385 页，光绪三年三月十七日。 
2 《申报》12 册 358 页，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 
3 《申报》12 册 390、414 页，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九、四月初七日。 
4 苏州、杭州和盛泽的情况见光绪四年五月十七日的《申报》（12 册 550 页），扬州见同年五月二十六日的

《申报》（12 册 581 页），宁波见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申报》（12 册 593 页），绍兴见同年六月十六日的《申

报》（13 册 50 页）。 
5 《申报》12 册 314 页，光绪四年三月初七日。 
6 《申报》11 册 433 页，光绪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7 《申报》13 册 157 页，光绪四年七月十七。 
8 《申报》13 册 390 页，光绪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9 《申报》13 册 66 页，光绪四年六月二十日。 
10 《申报》13 册 406 页，光绪四年十月初一日。 
11 《申报》15 册 210 页，光绪五年七月初五日。 
12 《申报》14 册 349 页，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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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辅德堂，青浦县积谷仓，常州保节保赤局，湖州仁济堂1。光绪七年八月，又有十一家江

南善会善堂因协助直赈而获得官方颁发的匾额2。另外，当籍隶山西的给事中郭从矩在光绪

六年上奏，请饬下江苏、浙江各督抚将“救灾恤邻”的苏杭善局纂入志书时，亦得到了朝廷

的允准3。而郭从矩提到的六个义赈机构中，除四家协赈公所外，苏州安节局和杭州同善堂

也赫然在列4。应当指出，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官方一次以如此力度来表彰如此之多的善会

善堂，都是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江南善会善堂对义赈初兴的促进作用，后来还成为了地方社会中深刻的记忆。光绪《松

江府志》中就称：“光绪四年，直豫秦晋四省旱灾，松江府属各善堂绅士劝募巨资，解交接

济。……六年，复因直隶天河水灾，赈大清河工赈，郡邑各善堂劝募如前。……越境救灾，

为自古以来不恒见之举，而各捐户之踊跃乐从者，……俾各善堂得以藉手成事”5。而陕西

人士直到民国年间还认为：“光绪年间，来陕放赈之义绅，如严作霖、刘钟琳、唐锡晋等，……

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原其始，皆董理南邦善堂之首事也”6。其实，严作霖等人

到陕西放赈是光绪二十六年底的事情，而当时义赈与善堂的联系已经不具有重要地位，况且

严作霖因办理义赈而赢得的义绅名声早已名满天下7。如此一来，陕西人还仅仅瞩目于他们

的善堂背景，极有可能是因为有关早期义赈情况的传闻起了作用。 
 

二、义赈在华北创建善会善堂的原则与模式 
 

正是由于一大批江南善会善堂大力促成了跨地方义赈活动的兴起，才使得江南社会善堂

向华北的移植得到了可靠的落实途径。也就是说，这种移植正是随着义赈不断深入华北地方

社会的过程中才实现的。那么，这种所谓“移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应该指出，这并不

是指义赈同人将原本位于江南的某些善会善堂搬迁到华北，或者是促成后者在华北设立其分

支机构。并且，这个移植过程不仅不是由江南原有的善会善堂所发动，而且也根本没有任何

一家江南原有的善会善堂直接参与过这个过程。单就组织层面而言，义赈同人在华北创设善

会善堂的举动完全是自发为之，与当时存在于江南的善会善堂并无任何组织上的关联。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能够将这些实际坐落于华北的善会善堂视为“江南的”呢？这是

因为：一方面，这些善会善堂既主要依靠来自江南的义赈同人创建和经管，其经费也大多依

靠南方的捐款；另一方面，义赈同人创设这些善会善堂也不是凭空悬拟，而是基本上参照了

江南原有的善会善堂的运作样式。因此，尽管江南原有的善会善堂并没有具体参与这个移植

过程，但在义赈同人这个举动的背后，仍旧极为清晰地展示出了江南善会善堂在整体上的深

刻影响。这样一来，就使江南慈善传统深深地潜入了华北地方社会，从而形成了江南地方性

流动的一个重要表现。 
这个移植过程得以成型的客观基础，则主要有这样两点：首先，梁其姿的研究最清楚地

表明，江南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全国范围内善会善堂最为发达的地区8。并且，江南人自身对

此状况也早有明确的意识，如苏州名士冯桂芬在同治年间就曾自豪地声称：“今世善堂、义

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9。其次，华北地区的慈善组织不仅数量有

                                                        
1 《申报》15 册 194 页，光绪五年七月初一日。 
2 《申报》19 册 397 页，光绪七年八月十六日。 
3 《申报》16 册 389 页，光绪六年三月初五日。 
4 《申报》16 册 474 页，光绪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5 光绪《松江府志》，卷九，建置志，页五十二。 
6 民国《续陕西通志稿》（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 年），卷一百三十，荒政

四，页三七至三八。 
7 朱浒：《晚清义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第三章中的有关论述。 
8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331 页。尽管夫马进等人对此也有论述，但是梁其姿的统计结果最为明确。 
9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三，页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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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种类单一，而且占据其中最多份额的育婴堂、栖流所和普济堂大多还由官办1。更重要

的是，华北地方社会对于慈善事务普遍缺乏必要的能力和热情。因此，华北也就无法抵抗江

南慈善传统的扩张势头。 
至于这种移植过程的具体落实，则与义赈同人在华北办赈期间的实际体验有关。由于许

多义赈同人都具有在本籍久任地方善举的背景，因此他们在办赈过程中常常创造性地运用江

南善会善堂的慈善经验，制定了许多在传统赈灾范围之外的赈济措施。更重要的是，他们很

敏锐地发现华北许多地方都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设施，并认为这是当地应对灾荒乏力的一个

重要原因。因此，他们在放赈之外，还试图介入地方上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筹划了一系列

善后补苴措施，而创建善会善堂正是这些措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义赈同人在华北创建善会善堂之举，始于光绪三年的山东赈灾行动期间。当时，苏州绅

士谢家福等人鉴于山东灾孩无法妥善安置的状况，曾计划将其中的无家可归者运回南方，“分

送江浙”收养2。不料在他们到达山东以后，这个计划却发生了一波三折的变动。先是，由

于得知此前西方传教士试图从山东运孩南下上海收养之举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所以谢

家福转而认为，“似不可先开其端，江浙分养之说，宜改就地设局矣”，这样方能“俾免教堂

藉口”3。其他许多同人却认为“小孩只得运南，此间绝无绅士可托，商富可捐”4。因此谢

家福只好先全力办理抚教留养局，“抚教者就其资质之高下，分别教以读书；留养者收养残

疾及生病之婴孩”5，准备等时机成熟再行南运6。而此后出现的一个新情况，彻底打破了他

们实施南运计划的最后希望。那就是，当他们与青州知府富文甫酌商此事时，后者极为明确

地表示反对：“小孩运南，事则甚好，兄弟脸上太下不去，须请大哥在此地想一法儿，总要

长养在青州才好”7。有鉴于此，谢家福等人不得不另谋他途。 
当然，这个“他途”也不是没有。因为谢家福等人在决定“运南之说，暂可免议”的同

时，发现青州境内不仅“善堂甚少”，而且“向无恤孤善堂，故孤贫子弟流落极多，洋人方

极意招徕，设局设塾，为久远计”8。据此，他们在给苏州留守同人的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

行动方案：“若将数百孩童携之以南，无论安土重迁之不便，本地舆论之难孚，其如我辈去

后，洋人之招徕如故，孩童之流落如故，是不可不重为之虑也。为此公同商榷，非设长局不

可”。在他们的鼓动下，首先由青州知府“倡捐千金”，再由“扬镇赈局暨我局各拨千金，设

立同善堂，先办义塾、惜字、乡约三举。堂中司总，议由第等公举，已请缪启翁来青，并留

一二善友匡助之。拟俟此堂立定，即将留婴所、抚教局归并办理”。至于后续经费问题，则

将他们手中现存的款项五千余两“及续后捐下凑足一万串，存苏生息，禀府备案，每年分四

季汇青，永为成例”9。 
另外，由于“本地绅董向无熟办善举之人”，所以又由谢家福主持拟订了《青州同善堂

章程》。这份章程除点明江南绅士的作用外，还对江南慈善经验有着明显的反映：10

一，董事宜公举也。现由本地官绅暨苏、常绅士公举董正一人、董副一人、司月六人轮办局务。凡有

兴作，须公同商酌。每月公请府县宪莅局一二次，课其大纲。 

一，司事宜公延也。由各董公请老成谨慎、练达勤干者一人为管总，银钱帐目、办理机宜，悉听妥为

                                                        
1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330—331 页。 
2 谢家福：《齐东日记》，光绪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条。 
3 同上，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八日条。 
4 同上，光绪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条。 
5 《申报》11 册 490 页，光绪三年十月十六日。 
6 谢家福：《齐东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初一日条。在谢家福为抚教局所拟的章程中，原有分送江浙收养的

内容，在遭到当地官员反对后而被抹去。 
7 同上，光绪五年六月初二日条。 
8 同上，光绪三年六月二十二、七月初三日条。 
9 同上，光绪三年七月初三日条。 
10 同上，光绪三年七月迟一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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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司事△人，各勤其职，月送薪水有差。执役二人，各给工食，不得徇情滥荐，亦不得人浮于事。 

一，捐款宜广筹也。现蒙府县宪暨江广赈局、镇扬赈局各助千金，除发典存息济用外，应由董事仿照

同善会例，妥为筹劝，以每月三十文为一愿，愿数多少，惟力是视。按月凭两联局章收照收取，每年刊造

征信录分送，并存府县存案。 

一，经费宜节省也。董事薪水，轿马之费概不致送。司事及执役除额定薪工，按月十四日支给外，概

不准浮支借宕，一切浮费不准开支。 

一，帐款宜查报也。每月朔日，由上月司董监令司总开造四柱清册，具报董正存查，并于局帐结数加

盖私戳，所存银钱照册点验，如有短少，司总是问。 

一，收照宜详核也。每月掣票收钱之先，将两联收票由司总填明捐数，并立一送印四柱册，开列总数，

呈送董正加盖局章，再送司月加戳，再行发收。每逢月杪，由本月司董将收到捐款开除外，实在存票若干，

详核登载册上，以便于下月初一日交付司董点验发收。 

一，堂屋宜建置也。现在月捐无几，不能不将趸捐存息，未便即行置产，相应暂借考棚设堂开办，一

俟经费筹定，即行建置堂房，以期恒久。 

一，善举宜酌办也。现因经费未充，先办义塾、惜字、乡约三端，章程悉照苏郡轮香局办法。其余各

善举，随时再为推广。 

 
从这份章程中可以看出，青州同善堂属于一个综合类善堂。应该指出，谢家福为该堂设

计的运作方式，在当时华北地区的同类组织中肯定无出其右。这是因为，按照梁其姿的统计

结果，在创设青州同善堂的 1877 年以前，全国一共出现过 223 家综合类善堂，其中有 115
家位于江浙两省，而整个北方仅有陕西紫阳县的同善堂位居此列1。因此，只须与紫阳同善

堂的章程进行比照，便可证明青州同善堂决不可能借鉴华北的慈善经验：2

一，本处绅士若干人，各随心愿捐募银钱若干，米谷若干，田地若干，立一清册。公议绅士若干人，

择其清正有经济者，轮年接管，岁终将开销清册两本，一入交代，一呈城隍庙神前焚之，以明无侵吞之弊。 

一，所出之数，以所入定之，如捐钱多仅可推广扩充，否则就事论事，以用尽为度，总以实心实力行

之。始基既立，后人必有闻风而起者，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公积既多，自然众善悉举，而功德仍归于始

事之人，亦何惮而不为也。 

 
值得补充的是，虽然目前尚未有资料能够证明青州同善堂后来是否仍然与江南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但是直到光绪十八年的时候，时任山东巡抚的福润还奏称：“青州府城有南绅严

作霖捐设同善堂一所，存项生息银二千八百两，旧房五十间” 3。不管其间是不是由南绅来

主持堂务，或是江南是否一直向该堂提供经费，这个说法至少表明，江南在此留下的痕迹仍

有清楚的体现。另外，尽管这时的青州同善堂已经破败不堪，并且后来的山东地方志里也从

来没有出现过有关它的记载，但其命运并未至此告终。对此，本文后面将会论及。 
继东赈之后，义赈同人紧接着在河南办赈时创设了更多的善会善堂。光绪四年十一月初，

来自扬州的义赈同人严作霖首先在获嘉县拨银一千两设立恤嫠会，声明此举系“仿照江苏恤

嫠章程，专恤穷嫠”，同时禀请官方立案，“饬当生息”，“凡遇他项公事不得挪借”，并且得

到了河南巡抚和布政使的批准4。次年闰三月间，他又在原武县设立儒寡会，在阳武县设立

恤嫠会，以助赈余资分别捐助钱一千千文、一千七百千文，并向官方请求按照“获嘉成案”

处理相关经费事宜，而官方亦批示“将议定章程由县给示，勒石用垂永久”5。严作霖之所

                                                        
1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附表四。 
2 民国《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三十，荒政四，页一二。 
3 《申报》42 册 153 页，光绪十八年八月初四日。 
4 《齐豫晋直赈捐征信录》，卷五，“南豫放赈录二”，扬镇五。 
5 《齐豫晋直赈捐征信录》，卷五，“南豫放赈录二”，扬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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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着意于恤嫠事项，很可能与其长年办理扬州恤嫠会事务有一定的关联1。同时不应忘记，

正如梁其姿论述过的那样，恤嫠会在江南的普遍程度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因此构成了严

作霖这些举动更为广阔的一个背景。 
不过，严作霖所创建的只是些救济面较窄的小型善会，而另一些义赈同人则在河南设立

了几个较具规模的综合类善堂。光绪五年二月间，秀水绅士金福曾、扬州绅士赵翰等人在先

前成立的怀庆慈幼局的基础上，复“劝请崔季芬军门、卓友濂太守、王玉如、张大涵两绅提

倡筹捐，设立善堂于怀庆府城”，并“即日将小孩移往堂中，兼办义塾、恤嫠，常年经费以

官绅捐资及保婴、代赎两局余款中提一千五百金置田，提出三千金存典生息，尚留千金备本

年局用”。虽说金福曾等人没有公开出面倡捐，可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这个善堂在成立初期

的实际主持人却不能不由江南绅士来担任：“惟本地绅士皆非熟手，订定暂留谈任之、陈春

岩两君同办至秋间交卸”2。而且，从后来的情况看，谈任之等人主持该堂的时间可能还不

止于秋间，因为约一个月之后，“崔镇军同谈任之兄来商，欲立大义塾，行吕氏乡约，招本

地聪俊子弟二十岁以内者入塾读书，任之兄已允三年不归，留此经理”3。 
稍后于怀庆，金福曾等人在新安和渑池两县同样倡办了综合类善堂。这两处善堂的规模

虽略小于怀庆，但江南的影象在其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展示。这首先在他们给河南巡抚的禀文

中有着明确的反映，因为内中称：“惟念江南各州县历来皆有善堂，经办一切善举，绅等拟

仿照章程，为新、渑两邑各立善堂一所。以赈余银款无多，现每县各拨捐银一千两存当生息，

拟每年即以息银试办恤嫠、收埋、惜字等项，聊为诸善之倡”。其次，从他们为这两处善堂

订立的章程的具体内容来看，确实能够证明其仿照的原型乃是江南的善堂：4

一，恤嫠拟先有定额也。堂中经费无几，额不能多给。今拟先定二十名，专就青年守寡者，每名每月

酌给钱三百文，稍资贴膳。俟堂费扩充，再议添增额数。 

一，收埋须经久举行也。目前助赈各局兼办收埋，所葬骼骸已属不少，然大灾之后，暴骨尚到处累累。

今议每年清明前后，由善堂派友各处收埋，并稍置义冢，其无主者即由堂埋葬，有主者劝令亲属限期安葬。 

一，字纸须雇工收埋也。本地不知惜字，随处狼籍，亟宜劝导挽回。今议由堂雇设字纸担数人，在城

乡各处收取。每于朔望焚化，以昭敬重。另备空白纸簿，换取妇女线簿之用字纸者。并请地方官出示，凡

店铺包扎记号改用花样，不准用字亵渎。其制造还魂纸张处所，应请出示，严行禁止。 

一，相验拟由堂给费也。尸场验费，往往不但事主受累，兼有派扰邻右，甚且远及同村者。灾荒之后，

民力日艰，闻竟有命案而不敢呈控，虽未必尽确，而凡恤民省累之方，似亦亟宜筹及。江南各州县相验经

费多由善堂代给，历有定章，今议仿照办理。每遇命案，地方官下乡酌带刑招书二人，约给饭食每日各三

百文，仵作一人，饭食每日五百文，差役二人，伞轿夫路近者五人，远者九人，饭食每日均各二百文，跟

丁二人，每日各四百文，总不过十余人，临时应用之布段、纸张、酒醋及地保搭厂等费一概在内，拟以十

六千文为定，统由善堂给发，不准再派民间分文，以杜扰累。 

 
当然，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这种移植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在光绪五、六年赈济直

隶的行动期间，义赈同人就碰到过一些麻烦。例如，光绪六年九月间，严作霖在办赈过程中

发现，直隶不少受灾地方的“灾民之苦，莫甚于寡妇孤儿，有因饥寒而失节者，亦有矢志不

改以自尽者，更有甘心穷饿、行乞守贞者”，因此象在河南一样，禀请直隶总督李鸿章“扎

饬州县倡办恤嫠”，并且主动提议由“我局酌贴千串，请伯相津贴二千两，余由地方绅富捐

                                                        
1 《申报》16 册 662 页，光绪六年五月十三日。严作霖在这里称“以扬州恤嫠存款，频年因赈务羁身，动

用将尽”，在此后的一封信中又称“扬州经手各事，抛荒已及四年”（《申报》17 册 470 页，光绪六年九月

二十三日），可见他在 1877 年以前一直办理该处恤嫠事宜。 
2 《申报》14 册 293—294 页，光绪五年三月初九日。 
3 《申报》14 册 556 页，光绪五年四月十六日。 
4 《齐豫晋直赈捐征信录》，卷六，“南豫放赈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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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1。不料，尽管此请得到了李鸿章的正式批准，而且严作霖本人也小心翼翼地估计“虽

不能处处办成，大约一二处总可成功”，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直隶各处地方绅富中的

“阻挠者正不一其人，甚有投禀督辕而托词推诿者”2。虽然这些推诿之词遭到了李鸿章的

批驳，但是严作霖的这次提议到底结果如何，终究没有听说过下文，而由义赈同人直接进行

的移植善会善堂活动至此也基本告终。 
 
三、义赈模式影响下出现的“华北广仁堂系列” 
 

尽管由义赈同人向华北移植善会善堂的活动仅仅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并且其中多数善会

善堂后来的命运很可能不容乐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移植活动就此成为中国善会善堂

史上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这是因为，继义赈发起的移植活动之后，华北地方社会中出现的

另外一批善会善堂不仅基本上仿照了义赈的移植原则，而且得到了较为良好的发展。至于这

方面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可以称之为“华北广仁堂系列”的那些善堂。 
这些善堂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广仁堂系列”，主要是因为它们除了皆以“广仁堂”为名

外，其发展过程也存在着颇为密切的连接关系。在这些位于华北的广仁堂中，最早出现且最

为著名的一座善堂，恰恰出现出现在严作霖的移植活动徒劳无功的直隶境内，这座善堂就是

天津广仁堂。对于该堂的创设情况，民国二十年纂修的《天津志略》中给出了这样一个含糊

的说法：3

清光绪四年，天津河间灾歉，由苏浙皖三省士绅办赈，以余款购置不动产，创办敬节堂，收养孀妇。

嗣经直督李鸿章赞助，并当地官绅捐款扩充，购地建堂，兼收孤儿恤女，初称天河广仁堂，寻改今名。 

 
实际上，这个说法还是故意抬高了天津地方人士的地位。美国学者罗芙云（Ruth Rogaski）
就曾明确指出，在该堂成型的过程中，始终是来自南方的人士发挥着主导作用。不过，罗芙

云对天津广仁堂的论述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首先，她仅仅在天津地方史的情境下来把握该

堂的发展脉络，认为地区间的对立、外国人士的介入和内部动荡的混合作用是促成该堂的直

接背景。其次，她虽然指出该堂与江南之间有某种渊源，却过于强调了性别视角，即把女性

问题作为这种渊源的唯一表征4。而这种做法的后果，不仅简化了天津广仁堂所蕴含的复杂

社会关系，也大大压缩了该堂的社会功能。 
无论如何，天津广仁堂的出现也不能仅仅被当作一个特定情境下的地方性事件。如果不

与前述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趋势联系起来，我们就无法理解义赈在该堂创办过程中的

活跃身影——尽管义赈同人已不是该堂的主要创办者，以及该堂诸多的江南特征。这首先表

现在，该堂在筹办之初便与义赈和江南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例如，该堂的首要创办者李金

镛就曾是义赈的最早发起人之一5。虽然他在光绪四年初即受李鸿章差委调往直隶河间府办

理官赈事务6，但其始终与义赈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大约在河间赈务即将结束的某个时

候，他甫一生发创办该堂的想法向当时留守江南的义赈同人透露，他打算从义赈捐助直隶的

赈捐余款中“拨出万金”，在天津“创设善堂，名曰广仁。仿照上海果育、辅元、仁济各善

堂章程办理，以开风气”7。由此可见，天津广仁堂依旧是以江南善会善堂为原型而创建的。

                                                        
1 《申报》17 册 529—530 页，光绪六年十月初八日。 
2 《申报》17 册 549 页，光绪六年十月十三日。 
3 民国《天津志略》（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9 年），265—266 页。 
4 罗芙云（Ruth Rogaski）：《Beyond Benevolence: A Confucian Women’s Shelter in Treaty-Port China》，载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8 No.4(Winter)，pp54-90。 
5 关于李金镛的义赈发起人身份，参见李文海前引文。 
6 《李文忠公全书》（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 年），奏稿卷三十三，页四十四。 
7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下），1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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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该堂于创办伊始显然就颇见成效，所以李鸿章在光绪四年十二月向朝廷奏保李金镛的

时候，其列举的主要劳绩，便是李金镛在办理河间赈务之外，又“另行筹劝巨资，于天津创

设广仁堂，收养津、河两府贫孩节妇，妥立久远章程”1。 
其次，其他不少义赈同人也对该堂的创办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因为李鸿章在光绪八年三

月就创设天津广仁堂事专折上奏时，又言：“据南省劝赈绅士前署陕西藩司王承基、候选道

郑观应、主事经元善等集捐洋银一万圆，经臣商属前督办河间赈务今太仆寺卿吴大澂、候选

知府李金镛先于津郡东门外南斜街暂设广仁堂”2。其实，江南义赈同人对创建该堂的贡献

并不止此。其初创时期的经费状况就表明，在总数为行平银 10600 余两、津钱 22000 余千文

的捐款中，上海筹赈公所和上海保婴局便提供了行平银 3400 多两、津钱 20000 余千文，约

占总经费的 60%，而天津本地人士只提供了很小的份额3。另外应该说明的是，盛宣怀在这

个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不过，后来那个称“昔年该道在天津、河间各署道任内，会同

南北绅董创建天津广仁堂”的说法却是言过其实4。这是因为，盛宣怀肯定不是最早的倡议

者。在光绪十一年为该堂征信录作序文时，他本人就承认，该堂的缘起是吴大澂、李金镛两

人于河间赈务初竣后，“议设广仁堂于津门，收恤灾区妇孺，为赈务之善后”5。 
无论上面各种说法之间有何差异，但天津广仁堂的创立与义赈以及江南社会之间的密切

关系在当时肯定就广为人知。所以，远在千里之外的《申报》才会在光绪五年初用极其决断

的口气说：“江浙绅士就天津设广仁堂收养难孩节妇，颜曰天津河间广仁堂。……劝捐由江

浙绅士，开办亦由江浙绅士，提纲契领者李秋亭司马金镛，即有一二津绅会办，亦不过有名

无实，挂衔籍末而已”6。不仅如此，《申报》还对天津广仁堂的出现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距刊出上面这则报道数日后，它便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广仁堂说”的社论，内中除对天

津广仁堂和李金镛大加称赞外，还希望该堂的恤嫠模式能够得到广泛的推广：7

广仁堂者，天津新近创设以收养嫠妇者也。昨读其所刊章程及王前司之禀词，各大宪之批札，与夫李

丞之禀请裁定条例，无不井井有条，尽善尽美。自有此堂，而青年妇女均无失节之虞，诚莫大阴功、无疆

之善举也。李丞本属干练之员，又以各大宪委以重任，益复感激思奋，以仰体朝廷旌节之至意，各善士保

节之苦心，于精明强干之中，寓仁慈恻隐之意，固已虑周思密，毫无遗憾矣。……第思是堂之立，仅在一

隅，则其所以推广皇仁者，犹未为极致。近来各直省州县亦常有清节堂以抚恤嫠妇，但苦于经费有限，故

所收养之妇女类有额制，额外不能多收一人。虽曰限于款项，未免规模狭隘，倘能本李君之条款推而广之，

筹款则不厌其多，计划则必传诸久，……吾知李君之心当必更大快。而治法、治人，二者相济为用，各省

州县纵能踵而行之，而经理之人安得尽如李君者而用之？一或用人不慎，则弊窦百出，反为地方之害，故

吾于广仁堂之设，愿其再为推广，而尤神往于李君不置也。 

 
应该指出，在此以前，《申报》从未对国内任何一家善堂进行过如此力度的报道，以及给予

这样的赞誉。 
不过，与《申报》的希望不大一致并且罗芙云也未曾提到的是，天津广仁堂其实很快就

不限于恤嫠事宜，而是发展成为一所堪与江南各大善堂媲美的综合类善堂。起码在光绪八年

以前，该堂就已设立了六个方面的日常善举，即慈幼所、蒙养所、力田所、工艺所、敬节所

和戒烟所8。而且，该堂到光绪七年时的规模也比创建之初有了很大的扩展。该堂原在天津

                                                        
1 “奏保李金镛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三，页四十四。 
2 “创设广仁堂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三，页三十七。 
3 《津河广仁堂征信录》（光绪十一年刻本），卷一，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五年二月十五日止收支清册。 
4 《申报》42 册 153 页，光绪十八年八月初四日。 
5 《津河广仁堂征信录》，卷一，序。 
6 《申报》14 册 394 页，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六日。 
7 《申报》14 册 453 页，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一日。 
8 “创设广仁堂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三，页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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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外南斜街的堂址系原来的“全节堂房屋，规模狭小”，嗣因“经费筹集”，所以在位于西

南城脚之太平庄另外购置地基建堂，“为一劳永逸之计”。广仁堂新堂于六年冬间落成，“上

下厅房、工艺各所，共盖成屋一百六十间”1。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该堂正式“由南斜街

旧居迁往新堂，堂中各所人等陆续而行，进东门，出西门，鱼贯整齐，咸循规范”2。 
在天津广仁堂开办的各类善举中，工艺所一项的确独具特色，并为此前那些向华北移植

的善会善堂所不及。至于该工艺所的主要用意，则是在收留的难孩中“择不能耕读者，令习

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3。另外，该所很可能在开堂

之初就已开办，因为在光绪六年初，前往直隶放赈的经元善等人就曾亲自到过该所4。广仁

堂迁到新址以后，工艺所亦得到了相当的扩充，据称不仅此时所内“各童所制器件，精美可

观”，而且准备在光绪七年春间“添设号舍，兴讲农桑，并增雕刻、刷印等所”5。尽管不能

确定其时间是否准确，但至少到光绪八年，后列各艺确实已经得到了举办6。 
由于当时国内其他善堂还没有出现象工艺所这样专门教授谋生技艺的处所，所以天津广

仁堂的这个举动应当说是一个创举。就组织结构层面而言，该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新型专业

性慈善组织的一种具体实践。早在光绪元年十月间，有人就在《申报》提出了这方面的详细

设想，认为“应请于义塾之外，另设一手艺厂，招集弱冠，以内之穷民因材授艺。除下贱之

役不令学习外，每艺各用一人以资取法，速则数月，迟则一二年，皆得自食其力”7。同年

十二月初，《申报》上一篇题为“拯贫民论”的社论也提出，治本清源之拯贫方法是“开一

收养之局”，局中“设各艺工匠每一人，使来者就学一年或二年。艺成而去，尤必交各工匠

头人管束，数日到局一点名，五年之后，则必积有工资，而技艺亦愈精，始可任其自作自食”
8。稍后，《申报》上的另一篇社论又将上述设想统称为“欲仿西法设立义院”，并建议应该

于国内“各处地方皆设立义院，收养穷民，因之材力，教之技艺”9。从天津广仁堂工艺所

的运作情形来看，与这些设想所构思的内容并无二致。 
尽管广仁堂工艺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上述设想的实现，但是这些设想最早是通过江南人

士才得到落实的。这是因为，谢家福等人在山东赈灾期间设立的抚教局，其实就已经开始实

施“养必以教”的方针。而且，广仁堂工艺所与山东抚教局之间还很有可能存在着较为直接

的联系。光绪三年十月间，原先与谢家福共同发起山东留养灾孩行动的苏州绅士袁遂就曾提

出，欲“于抚教局中妙选人才，同运至津，设立艺院，一读书，一算，一医，一农桑，一杂

技，一刻字，一写宋字”10。虽说目前还不清楚袁遂是否参与了设立工艺所的行动，但是他

所设计的大部分内容确实都与工艺所的实际情形相符。虽然郑观应约在光绪四年间向李金镛

和金苕人提出“仿照泰西章程”在该善堂内“设工厂”11，但从金苕人的回复来看，他和李

金镛并未采纳“工厂”或是“工艺厂”的思路，基本上还是遵循了“教以工艺，使自食其力”

的抚教之本意12。 
天津广仁堂不仅成为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最为成功的一个范例，而且成为“华北广

                                                        
1 《申报》18 册 121 页，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 
2 《申报》18 册 125 页，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 
3 “创设广仁堂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三，页三十七。 
4 《申报》16 册 473 页，光绪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5 《申报》18 册 125 页，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 
6 《津河广仁堂征信录》，卷一。 
7 《申报》7 册 493 页，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8 《申报》7 册 621 页，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二日。 
9 《申报》8 册 57 页，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0 谢家福：《齐东日记》，光绪三年十月十二日条。 
11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1137 页。 
12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523 页。尽管夏东元先生业已对该条资料的时间进行了考证，不过他将之

定为光绪七年似乎依然不太恰当。因为经元善在光绪六年时就已亲自到过这个工艺所了（《经元善集》，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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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堂系列”的起点。而这个系列的出现，则主要依靠在天津广仁堂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的盛宣怀的努力。光绪八年间，盛宣怀即在京师“会商同乡京官”，设立了京都广仁堂1。该

堂的组织结构与天津广仁堂大体相仿，其弁言中即称：2

是堂专为各省难孩流落而设，参照天津广仁堂成案，凡孤儿之无依无告者，均准收养。正额拟先以二

百名为率，其资质优者立义学以教之，其次教以手艺，如刻字成衣之类，其蠢而有力者，如栽桑植蔬，皆

可因材而施。仍其名曰广仁，盖示流分而源合之意。 

 
此外，该堂章程甚至规定，连每年征信录都要呈送天津广仁堂一份备案。光绪十八年间，前

述业已破败的青州同善堂也因盛宣怀出任登莱青兵备道而迎来转机。因为盛宣怀在该堂基础

上大加整顿，捐助经费 15000 两为该堂购地盖房之用，并将其更名为青郡广仁堂。不过，即

便是在山东境内，青郡广仁堂也算不上独大了。盛宣怀除了另外创建与其不相上下的莱郡广

仁堂外，又创建了规模更大的登郡烟台广仁堂。烟台广仁堂“分设十会十所，十会曰保婴、

恤嫠、训善、因利、拯济、保熄、备棺、运柩、掩骸、惜字，十所曰施粥、栖贫、蒙养、慈

幼、工艺、戒烟、施医、西法施医、养病、寄棺等名目”，其完善程度为整个华北地区所罕

见。而盛宣怀本人即明言，这三家广仁堂的出现皆是他“仿照京津成案”所为3。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华北广仁堂系列”与江南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维持了很久。在这

方面，天津广仁堂依然是最显著的例子。尽管在光绪五年闰三月间，曾经出现过该堂“将由

津绅办理”的传闻4，但是这一点在很久以后也没有成为现实，而南绅对天津广仁堂的主导

权一直在延续。到光绪七年时，“主是堂者为阳湖盛杏荪方伯”，鉴于当时的盛宣怀已经不再

担任署天津河间兵备道5，因此说他这时属于南绅之列也不为过。光绪八年，该堂经李鸿章

鉴定的章程中甚至订立了“南人办理北事”的条款，从而正式确立了南方人士主导该堂事务

的地位6。虽然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但这个规定显然得到了维持。例如，光绪九年，该堂

首董是对次参加过义赈活动的江苏绅士杨培7。并且，他至迟到光绪十六年的时候还具有这

个身份8。光绪二十一年，该堂首董则是盛宣怀的族侄盛钟歧9。光绪三十二年，时任直隶总

督的袁世凯在给该堂的札文中还声明，该堂事务“向由南绅经理”10。 
民国初年，天津广仁堂中这种“南人办北事”的状况一度发生过改变。这是因为，在“鼎

革之际，各省自为风气，以攘利噬肥为能事”，当时天津本地“各小团体即欲瓜分此堂，以

便私图，朦蔽省长，用津人为总办，悉逐堂中之南人”11。不过，该堂中被逐的一些南方人

士随即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行动，说动了姜桂题、江朝宗、孙宝崎、陆征祥和周学熙等人出面

呈请直隶省长“取消天津之总办，免其瓜分，复其旧制”。此请得到批准后，由当时作为天

津商会董事的上海人王树善充任该堂总董，从而恢复了南人主持堂务的局面12。因此，无怪

乎王树善在民国二年给直隶民政长的具禀中，依然能够毫不讳言来自南方的支持始终是该堂

存在的重要条件：“本堂创立于光绪初年，叠经多数南绅群策群力，苦意经营，得以劝集经

费，规模毕具。……慈善基础巩固不摇，固由苏、浙、皖绅士热心义务，亦赖历任长官保护

                                                        
1 《申报》42 册 153 页，光绪十八年八月初四日。 
2 《京都广仁堂章程》（光绪年间刻本），页一至三。 
3 《申报》42 册 153 页，光绪十八年八月初四日。 
4 《申报》14 册 394 页，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六日。 
5 《申报》18 册 125 页，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 
6 郑广权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未刊），编号 00035643。 
7 《申报》23 册 176 页，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8 《申报》37 册 306 页，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二日。 
9 《申报》50 册 116、130、144、152 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五月初一日。 
10 郑广权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上图编号 00035643。 
11 同上。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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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之力，垂三十年而不替，诚为中国慈善也”1。 
除天津广仁堂外，京都广仁堂和烟台广仁堂身上同样长久地保留了江南烙下的痕迹。尽

管这两家广仁堂都是盛宣怀为官期间所创办，但是其与盛宣怀的联系并未因时局变换和后者

身份的改变而中断。直到民国年间，也就是盛宣怀业已成为江南地区的一介平民之后，这两

堂还是常常向盛宣怀甚至其后人寻求经费上的援助，而且该两堂此时的主持人也具有江南背

景2。就此而言，纵然民国时的盛宣怀已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绅士，但是在这种联系

的背后，仍可依稀看出当初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移植的脉络。 
 
四、结语 
 

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现象表明，那种试图通过把握“小社区”内部脉络来分析“大

社会”的做法，未免给人以先行画地为牢之感。这是因为，地方性实践并非不可以跨地方进

行，而地方性自身不是不具有自发向外流动的能力。本文虽然只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但是

“流动的地方性”这一概念仍然可以得到较为清楚的展示。并且，这个概念应该有可能为我

们的历史认知方式开出一条新的可行途径。自从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使用较

为严格的标准将中国分解以来，地方史研究视野中的地方空间呈现出边界越缩越小、封闭性

越来越强的趋势，“破碎的历史”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地方史研究者们也大多失去了对

社区外部的穿透力。目前，无论是所谓的“华北模式”、“江南模式”、“关中模式”还是“岭

南模式”，显然都不能代表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方向。而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注意到存在着

“流动的地方性”这一线索，那么这些模式各自拥有的合理之处或许能够有杂糅到一起的可

能性，因为它们不仅是共存于一个更大的独立空间而且是互动的。因此，这个概念具有在跟

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进一步检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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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年），下册，2124 页。 
2 对此，见《盛宣怀档案》中的下列各件：庄清华致盛宣怀函（1913 年），编号 00009727；烟台广仁堂公

启（1922 年），编号 00042077；吴善治致盛宣怀、盛庄德华函（1912 年），编号 0006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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